管理当局声明书

北京中会信诚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：

本公司已委托贵所对本公司      年度的会计报表进行审计，并出具审计报告书。为了表示对审计工作的理解、充分合作，并明确本公司之会计责任，仅就有关情况声明如下：

1、本公司依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和有关财务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的      年度会计报表，公允地反映本公司的财务状况、经营成果、及现金流量、其编制基础与上年度保持一致。本公司管理当局对报表的真实性、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。

2、本公司业已提供所有的财务及会计记录，股东大会、董事会会议记录以及有关的资料。

3、本公司业已提供全部关联单位名称、关联交易清单及有关的资料，对关联单位的重大交易事项均已披露。

4、本公司所有交易事项皆已入帐，不存在财务报表与帐簿间的差错。

5、本公司所有期后事项业已全部提供，重大的期后事项业已调整或披露。

6、本公司确信：

（1） 没有任何重大未预计的负债；

（2） 没有任何重大未预计或未披露的可能诉讼赔偿、背书、承兑、保证等或有损失；

（3） 没有任何违反国家法律、法规或合同的规定而需要调整或披露的事项；

（4） 没有发现管理人员或其他员工舞弊的事情；

（5） 没有接到主管机关通知调整或改进会计报表的事情；

（6） 没有蓄意或粉饰会计报表各项目的金额或分类的情况。

7、本公司应收款项等债权完全属实，并按规定提取坏帐准备。

8、本公司存货完全属实，并已计提存货变现损失准备。

9、本公司对拥有的全部资产享有充分的所有权，以资产提供担保的情况已全部披露。

10、本公司严格遵守合同规定的条款，不存在因未履行合同而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情。

委托单位（盖章）：

企业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财务负责人（签章）：

年    月    日

